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开展的

“2012倾心回馈” 基金定投优惠活动的公告

� � � �

为感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

，

经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协商

，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决定继续参加工商银行开展

的

“

２０１２

倾心回馈

”

基金定投优惠活动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申万菱信盛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０８

申万菱信盛利强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１８

申万菱信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２８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５８

申万菱信竞争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６８

申万菱信消费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８８

申万菱信沪深

３００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０３９８

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３１０９

二

、

优惠活动期间

２０１２

年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

三

、

费率安排

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定投申购上述基金产品的

，

享有费率优惠

，

即按照原申购费率

（

含分级费率

）

高于

０．６％

的

，

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

（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

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

申购费率

（

含分级费率

）

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四

、

重要提示

（

一

）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

，

业务办理的具体流程

、

规则等以工商银行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

投资者欲了解各

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

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等法律文件

。

（

二

）

该活动适用工商银行基金定投业务新老客户

。

对于已在本次活动前享有工商银行基金定投

“

长期

投资

”

优惠活动的老客户

，

在活动期间内

，

其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一律按八折优惠

；

本次优惠活动结束后

，

老

客户的基金定投优惠继续按原标准实施

。

（

三

）

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定投申购不享受以上优惠

；

因客户违约或不可抗力导

致在优惠活动期内基金定投申购不成功的

，

亦无法享受以上优惠

。

（

四

）

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前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费率

。

五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

一

）

工商银行

网站

：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８８

，

及各营业网点

（

二

）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

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客服电话

：

４００ ８８０ ８５８８

（

免长途话费

）

或

０２１－９６２２９９

上述活动解释权归工商银行所有

，

有关上述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

，

敬请投资者留意工商银行的有

关公告

。

六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31� � �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2011-057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以书面

、

传真

、

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

通知全体董事

、

监事及部份高管

。

2

、

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30

在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室召开

,

采用现场会议方式进行

。

3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8

人

。

董事吴潮忠先生

、

李丽璇女士

、

杨传楷先生

、

曾旭钊先生

、

郑栩

栩先生

,

独立董事阮 锋先生

、

罗绍德先生

、

普烈伟先生均亲自出席会议

;

洪惠平先生因公务出差

,

书面委托杨

传楷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的规定和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

的要求

。

4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潮忠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孟超先生

、

王哲生先生

、

黄晓鸿先生

、

许玲玲女士和吴

豪先生

,

财务总监林瑞波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

5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

作为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的激励对象

,

李丽璇

、

杨传楷

、

曾旭钊为关联董事

,

对

本议案回避表决

。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1-058)

》

刊登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的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独立董事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

、

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

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标的股份已经确认授予日为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公司注册资本

、

股本随之

发生变动

。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

董事会拟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订

:

(1)

原章程第一章第五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97,911,534

元

。 ”

修订为

: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12,611,534

元

。 ”

(2)

原章程第三章第一节第二十条

“

公司现有的总股本为

397,911,534

股

,

股本结构为

:

股 东 股权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４

，

９５２

，

２９３．００ ２１．３５

洪惠平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

，

８４７

，

３７５．００ １４．２９

郑明略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

，

８４７

，

３７５．００ １４．２９

揭阳市飞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

，

４２３

，

６８７．００ ７．１４

社会公众股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０

，

８４０

，

８０４．００ ４２．９３

合 计

３９７

，

９１１

，

５３４．００ １００

修订为

:

“

公司现有的总股本为

412,611,534

股

,

股本结构为

:

股 东 股权性质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４

，

９５２

，

２９３．００ ２０．５９

洪惠平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

，

８４７

，

３７５．００ １３．７８

郑明略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

，

８４７

，

３７５．００ １３．７８

揭阳市飞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

，

４２３

，

６８７．００ ６．８９

社会公众股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０

，

８４０

，

８０４．００ ４１．４０

股权激励限售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

１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６

合 计

４１２

，

６１１

，

５３４．００ １００

三

、

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盖有公司公章的董事会决议原件

。

特此公告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31� � �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2011-059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以书面传真

、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2

、

本次会议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11:00

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

采用现场会议方式进行

。

3

、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

人

,

实到监事

5

人

。

4

、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孟 超先生主持

,

监事王哲生先生

、

黄晓鸿先生

、

许玲玲女士

、

吴 豪先生均亲

自出席了会议

。

5

、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

为审查公司激励对象相关情况是否符合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

,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确认

,

监事会认为

:

1

、

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

》

中确定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任职人员

,

激励对象符合

《

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9

号

: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取得与授予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2

、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

象相符

。

(

二

)

会议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特此公告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31� � �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2011-058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审议通

过了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

确定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为授予日

,

对激励对象授予相应额度

的限制性股票

,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

一

、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

一

)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及摘要

》

(

以下简称

“

激励计划

”

)

已经公

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主要内容如下

:

1

、

标的种类

:

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为巨轮股份限制性股票

。

2

、

标的股票来源

:

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巨轮股份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

3

、

激励对象

: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考核并经公司监事会审核

,

具备本计划激励对象资格的人

员共计

19

人

。

4

、

对股份锁定期安排的说明

:

本计划有效期

4

年

,

其中锁定期

1

年

,

解锁期

3

年

。

(1)

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股权之日起

1

年内为锁定期

。

在锁定期内

,

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股权予以锁定

,

不得转让

;

(2)

锁定期后的

3

年为解锁期

。

在解锁期内

,

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

,

激励对象可分

3

次申请解锁

:

第

一次解锁期为锁定期满后第一年

,

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股权总数的

40%;

第二次解锁

期为锁定期满后的第二年

,

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股权总数的

30%;

第三次解锁期为锁

定期满后的第三年

,

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股权总数的

30%

。

在解锁期内

,

若当期达到

解锁条件

,

激励对象可在当期董事会确定的解锁窗口期内对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申请解锁

,

当期未

申请解锁的部分不再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

,

则当期可申请解锁的

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股权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解锁安排如表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

性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４０％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5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

:

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470

万股

,

占公

司当前总股本的

3.69%;

授予价格为

3.99

元

。

(

二

)

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

、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

了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及其摘要

,

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

料

。

2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

公司修订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并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召开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及其摘要

》

(

以下简称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

修订后的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已经中

国监会审核无异议

。

3

、

2011

年

12

月

28

日

,

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以及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

股票授予日

、

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

宜

。

4

、

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二

、

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成就情况的说明

(

一

)

公司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的规定如下

:

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

才能获授限制性股票

:

1

、

巨轮股份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2

、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4)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

3

、

根据

《

巨轮股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

(

二

)

董事会对授予条件已成就的说明

1

、

经董事会审核

,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

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2

、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4)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

3

、

经董事会审核

,

根据公司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规

定

,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全体激励对象

2010

年度工作绩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核

,

确认公

司所有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均达到合格标准

,

符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

综上所述

,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

三

、

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权激励对象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认

,

符合本计划激励对象资格的人员共计

19

人

,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

计划中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审核

,

确认其作为公司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含董事三人

,

分别为董事李丽璇女士

、

董事兼董事会秘书杨传楷先生

、

董事曾旭钊先生

,

不含监事

,

含高级管理人员四名

,

分别为财务总监林瑞波先生

、

副总经理张世钦先生

、

副总

经理吴映雄先生

、

副总经理陈庆湘先生

,

上述七位激励对象在授予日前

6

个月无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

四

、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

一

)

授予股票种类

: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为巨轮股份限制性股票

。

(

二

)

股票来源

: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标的股票的来源为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

。

(

三

)

授予日

:

授予日为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

四

)

授予价格

:

授予价格为

3.99

元

。

(

五

)

限制性股票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份）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李丽璇 董事

１０５ ７．１４２％ ０．２６３％

杨传楷

董事、

董事会秘书

１０５ ７．１４２％ ０．２６３％

曾旭钊 董事

１０５ ７．１４２％ ０．２６３％

林瑞波 财务总监

１０５ ７．１４２％ ０．２６３％

张世钦 副总经理

１０５ ７．１４２％ ０．２６３％

吴映雄 副总经理

１０５ ７．１４２％ ０．２６３％

陈庆湘 副总经理

１０５ ７．１４２％ ０．２６３％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

人员（

１２

人）

７３５ ５０％ １．８４７％

合计（

１９

人）

１４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９％

(

六

)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

,

将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

。

五

、

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对相关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的说明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

股份支付

》

的规定

,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

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

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在

2012

年

、

2013

年

、

2014

年将按照各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比例

(40%

、

30%

、

30%)

和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总

额分别确认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

。

经测算

,

预计

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合计为

899.56

万元

,

则

2012

年

-2014

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

下表

: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万

股）

摊销费用总计（万

元）

２０１２

年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万元）

１４７０ ８９９．５６ ５８４．７２ ２２４．８９ ８９．９６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

六

、

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

,

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

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

七

、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为审查公司激励对象相关情况是否符合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

,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确认

,

监事会认为

:

1

、

公司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

》

中确定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任职人员

,

激励对象符合

《

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9

号

: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取得与授予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2

、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

象相符

。

八

、

独立董事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

1

、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该授予日符合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

行

)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9

号

: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

取得与授予

》

以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

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的规定

,

同意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2

、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获授限制性股票的

情形

,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

需要

,

同意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

。

九

、

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

巨轮股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巨轮

股份董事会确定的授权日符合

《

管理办法

》

及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关于授权日的相关规定

;

巨轮股份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符合

《

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规定的条件

,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

、

有效

;

巨

轮股份及激励对象均符合本次激励计划关于限制性股票获授条件的要求

;

巨轮股份已按

《

管理办法

》

等法

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

。

十

、

备查文件

1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

2

、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3

、

独立董事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

4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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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

上海证券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刊登了

《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１－３７

）。

根据有关规定

，

现发布本

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为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召开

。

３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

１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

（

星期四

）

下午

１４

：

３０

；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或符

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５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

６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广州市天河区柯木塱高唐工业区高普路

３８

号公司

１０２

会议室

。

７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１

、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

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变更的议案

》

２

、《

关于调整

〈

公募增发

Ａ

股前公司累积未分配利润享有安排方案

〉

的议案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手续

参加会议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盖章

）、

法人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

；

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

书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委托人持股凭证

、

委托人身份证办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

真的方式登记

（

但应在出席会议时提交上述证明资料原件

）。

２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广州市天河区柯木塱高唐工业区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３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

（

星期三

）

９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联系人

：

宁红涛 谭国标

邮政编码

：

５１０５２０

联系电话

：（

０２０

）

８７０３７６１６

传真

：（

０２０

）

８７０７２２２０

、

８７０７１４７９

４

、

其他注意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为半天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

、

交通费用自理

。

五

、

网络投票程序

１

、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

投票代码

：“

７３８１４３

”；

投票简称

：“

金发投票

”。

３

、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

买卖方向为买入

。

２

）

在

“

申报价格

”

项目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

９９

元代表总议案

，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

２．００

元代表

议案二

。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

具体如下表

：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元）

议案一至议案二总投票

９９

议案一《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变更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关于调整〈公募增发

Ａ

股前公司累积未分配利润享有安排方案〉的议

案》

２．００

３

）

上述议案均为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议案一至议案二

），

在

“

申报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１

股代

表同意

，

２

股代表反对

，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４

、

投票举例

１

）

股权登记日持有

“

金发科技

”

股票的股东

，

如对议案一至议案二全部投同意票的

，

其申报如下

：

投资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元） 申报股数（股）

７３８１４３

买入

９９ １

２

）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同意票

，

对议案二投弃权票

，

申报顺序如下

：

投资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元） 申报股数（股）

７３８１４３

买入

１．００ １

７３８１４３

买入

２．００ ３

六

、

投票结果统计原则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其所持表决

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

议案

，

按照弃权计算

。

七

、

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资料

。

特此公告

。

附件

：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附件

：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

行使投票权

，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

议 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关于公司审计机构变更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调整〈公募增发

Ａ

股前公司累积未分配利润享有安排方

案〉的议案》

投票说明

：

１

、

若对议案投同意票

，

请在

“

同意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若对议案投反对票

，

请在

“

反对

”

栏内相应地

方填上

“

√

”；

若对议案投弃权票

，

请在

“

弃权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２

、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

：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

３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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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0� � �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 2011-028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507

号文核

准

，

本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8.00

元

/

股

。

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1,450,000,000.0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82,423,595.96

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67,576,

404.04

元

。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

天职京核字

[2010]1734

号

《

验资报告

》

"

，

对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2011

年

9

月

5

日

，

华泰证券发布

《

关于与华泰联合证券进一步业务整合并变更业务范围获批的公告

》。

公告称收到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业务范围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1]1353

号

）。

根据该批复

，

华泰证券将原经营业务范围中

"

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

"

变更为

"

证券承销业务

（

限承销国

债

、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

"

。

华泰证券不再从事证券承销与保荐等投资银行业务

。

2011

年

11

月

14

日

，

公司与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德邦证券

"

）

签订了

《

关于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之持续督导协议

》，

聘请德邦证券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

，

继续履行持

续督导职责

，

持续督导的期间为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

。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

用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

公司与保荐机构德邦证券

及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

支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支行分别签署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上述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

一

、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1

、

公司已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01090879400120109080740

，

截至

2011

年

11

月

14

日

，

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446,680,217.95

元

。

该专户仅

用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该专户资金的使用

，

须在完成内

部必要的审批手续后

，

且将相关文件书面递交德邦证券后

，

方可按审核批准的资金用途进行使用

。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91,916,923.23

元

（

包含本金

90,000,000.00

元及转存利息

1,916,923.23

元

），

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3

日

，

期限

6

个月

（

存单已于

2011

年

12

月

3

日到期

，

其中

20,742,671.20

元已及时转

入募集资金专户

，

其余款项已连同利息自动转存

，

新存期为

2011

年

12

月

3

日

-2012

年

6

月

3

日

）；

以存单方式

存放的募集资金

48,718,055.97

元

（

包括本金

48,110,000.00

元及转存利息

608,055.97

元

），

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30

日

，

期限

6

个月

；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301,843,750.00

元

（

包括本金

295,000,000.00

元

，

转存利息

6,

843,750.00

元

），

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3

日

，

期限

12

个月

。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

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德邦证券

。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

2

、

公 司 已 在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国 贸 支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为

62250181910004258

，

截止

2011

年

11

月

14

日

，

专户余额为

199,531,464.05

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该专户资金的使用

，

须在完成内部必要的审批手续

后

，

且将相关文件书面递交德邦证券后

，

方可按审核批准的资金用途进行使用

。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97,263,606.00

元

（

包含本金

95,920,715.98

元

，

转存利息

1,342,890.02

元

），

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9

月

29

日

，

期限

6

个月

；

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02,250,000.00

元

（

包含本金

100,

000,000.00

元及转存利息

2,250,000.00

元

），

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3

日

，

期限

12

个月

。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

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德邦证券

。

公司存单不得

质押

。

3

、

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为

11001125700052501871

，

截止

2011

年

11

月

14

日

，

专户余额为

211,577,145.59

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

工程造

价行业应用解决方案

"

项目

、

"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解决方案

"

项目

、

"

工程造价信息服务

"

项目

、

"

工程招投标

协同应用平台

"

项目

、

"

客户服务支持中心

"

项目

、

"

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

"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94,275,000.00

元

（

包含本金

190,000,000.00

元及转存利息

4,275,

000.00

元

），

开户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28

日

，

期限

6

个月

（

存单已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到期并已连同利息自动转

存

，

新存期为

2011

年

12

月

28

日

- 2012

年

6

月

28

日

）。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德邦证券

。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

二

、

公司

、

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德邦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德邦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以及公司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公司和开

户银行应当配合德邦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

德邦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情况

。

四

、

公司授权德邦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黄文强

、

吴旺顺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

、

复印公司专户的

资料

；

开户银行应及时

、

准确

、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德邦证券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开户银行按月

（

每月

10

日前

）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德邦证券

。

开户银行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六

、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

，

开户银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德邦证券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德邦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德邦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

，

同时按协议相关条款的要求向公司

、

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

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八

、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德邦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德邦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

未合理配合德邦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

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本协议自公司

、

开户银行

、

德邦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德邦证券督导期结束

（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后失效

。

十

、

本协议一式六份

，

公司

、

开户银行

、

德邦证券三方各持一份

，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中国证监会北京监

管局各报备一份

，

其余留公司备用

。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54� � �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1-049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也无提案被否决或变更

。

一

、

会议的召开情况

1

、

会议通知情况

：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发布

《

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2

、

召开时间

：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11

：

00

3

、

召开地点

：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华昌工业区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4

、

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形式

5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6

、

主持人

：

董事长黄冠雄先生

7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四人

、

代表股份

169,333,095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3.32%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

非独立董事及独

立董事选举分别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经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

1.1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黄冠雄

表决结果

：

同意

169,333,095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2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何国英

表决结果

：

同意

169,333,095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3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范小平

表决结果

：

同意

169,333,095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4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史捷锋

表决结果

：

同意

169,333,095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5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琪

表决结果

：

同意

169,333,095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6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高明涛

表决结果

：

同意

169,333,095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7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郝英奇

表决结果

：

同意

169,333,095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8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洪山

表决结果

：

同意

169,333,095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1.9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夏维洪

表决结果

：

同意

169,333,095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三年

；

股东代表监事选举采取累

积投票方式表决

。

2.1

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高德

表决结果

：

同意

169,333,095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2

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孙志恒

表决结果

：

同意

169,333,095

股

，

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杨扬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法规及贵公司

《

公司章程

》

等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

和召集人资格合法

、

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054� � �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1-050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监事会接到公司总经办通知

，

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

大会

2011

年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召开

，

选举卢俊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简历见附件

），

将与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

。

特此公告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

：

职工监事简历

卢俊彦

：

男

，

30

岁

，

硕士

，

2005

毕业于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

获理科学士学位

。

2005

年至

2007

年在国家

公派赴法国巴黎高等化学学院进行硕士阶段学习

，

获得化学工程工程师学位

。

2007

年

10

月加入本公司

，

历

任业务发展部投资主管职务

，

现任营销管理部经理助理

。

卢俊彦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黄冠雄先生之间不存在关系

；

卢俊彦先生持有德美化工股票

14,108

股

。

卢俊彦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

司章程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

股票代码：002054� � � �股票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1-051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

以通讯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应参会董事

9

人

，

实际参会董事

9

人

，

为黄冠雄

、

何国英

、

范小平

、

史捷锋

、

宋琪

、

高明涛

、

郝英奇

、

刘洪山

、

夏维洪

；

董事高明涛先生因身体原因

无法参加会议

，

委托黄冠雄先生出席会议并代为投票

；

其余董事全部亲自出席会议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全体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

，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

议

：

一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

》。

选举董事黄冠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

二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

会的议案

》。

选举董事黄冠雄

、

史捷锋

、

独立董事刘洪山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

黄冠雄担任战略委员会主

任委员

。

三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的议案

》。

选举独立董事夏维洪

、

郝英奇

、

董事宋琪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

夏维洪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

委员

。

四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的议案

》。

选举独立董事郝英奇

、

刘洪山

、

董事何国英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

郝英奇担任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

五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的议案

》。

选举独立董事刘洪山

、

夏维洪

、

董事黄冠雄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

刘洪山担任提名委员会主

任委员

。

六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

同意聘任下列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1

、

同意聘任黄冠雄先生继续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

2

、

同意聘任何国英先生

、

范小平先生

、

徐欣公先生

、

区智明先生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

3

、

同意聘任史捷锋先生继续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职务

；

同意聘任朱闽翀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职

务

，

免除其原证券部经理职务

；

4

、

同意聘任徐欣公先生继续担任公司供应链总监职务

；

5

、

同意聘任周红艳女士继续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

6

、

同意聘任陈秋有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营销总监职务

；

7

、

同意聘任朱闽翀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秘书职务

。

感谢第三届董事会秘书范小平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

，

为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大贡献

！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

七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的议

案

》。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

同意聘任肖继杰先生继续担任公司审计部经理职务

。

肖继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

八

、

会议以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

同意聘任潘大可女士继续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

担任

公司证券部经理职务

。

潘大可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

九

、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会议审议的

《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及

《

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门负

责人的议案

》

等事项

，

对上述议案内容进行了事前核实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

本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

、

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合法

。

经查阅黄冠雄

、

何国英

、

范小平

、

史

捷锋

、

徐欣公

、

区智明

、

周红艳

、

陈秋有

、

朱闽翀相关资料

，

未发现上述人员有

《

公司法

》

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

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之现象

。

2

、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

董事会秘书及内审部门负责人的提名方式

、

聘免程序合法

。

上述人员的提名

、

聘

免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股票上市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3

、

经了解

，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

董事会秘书及内审部门负责人具备履行职务所必需的知识

、

技能和素质

。

特此公告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附件

：

相关人员简历

1

、

第四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黄冠雄

：

男

，

46

岁

，

董事长兼总经理

，

先后完成清华大学

MBA

课程和中山大学

EMBA

课程学习

。

黄冠雄先

生

1981

年高中毕业后在顺德农机厂工作

，

1983

年自主创业

，

先后从事运输业务和化工材料贸易

，

1996

年与

何国英合资设立顺德精化

。

1998

年创办本公司前身德美实业

，

担任董事长

、

总经理等职务

。

黄冠雄先生是公司发起人股东

，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系

；

黄冠雄先生持有德美化工股票

70,390,880

股

。

黄冠雄先生没有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何国英

：

男

，

49

岁

，

董事

、

副总经理

，

清华大学

MBA

课程结业

。

何先生

1978

年在顺德胜利织衣厂工作

，

1987

年在容奇工业企业公司任业务员

，

1988

年自主创业

，

从事化工材料贸易

，

1996

年与黄冠雄合资设立

顺德精化

。

1998

年合伙创办本公司前身德美实业

，

担任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职务

。

何国英先生为公司发起人股东

，

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黄冠雄先生之间不存在关系

；

何国英先生持有德美化工股票

35,992,410

股

。

何国英先生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范小平

：

男

，

51

岁

，

董事

、

副总经理

，

文学学士

，

工商管理硕士

，

高级职称

。

1982

年

～1988

年从事教育工

作

，

1988

年

～2001

年在泸天化从事管理工作

。

2001

年进入德美实业任管理中心主任

、

监事等职务

，

2002

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2007

年

4

月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

2008

年

1

月被选举为公司董事

。

范小平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黄冠雄先生之间不存在关系

；

范小平先生持有德美化工股票

483,840

股

。

范小平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

史捷锋

：

男

，

49

岁

，

美国国籍

，

董事

、

总经理助理

，

博士

、

博士后

。

史先生

1993

年毕业于美国麻省大学高

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并获博士学位

，

1993～1995

年于美国克拉克大学化学系高分子与波谱专业系从事博士

后研究工作

，

是美国化学会会员

、

美国纺织化学家和染料家协会高级会员

、

美国西格玛赛科学研究会会员

，

曾任美国化学会特拉州分会理事

，

发表专业论文近

30

篇

。

1995

年

～1999

年在美国戈尔公司任公司研发中

心高分子技术主管

，

1999

年

～2000

年任美国宝立舒公司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

史先生

2001

年加盟德美实

业

，

历任公司研发中心主任

、

副总经理

。

史捷锋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黄冠雄先生之间不存在关系

；

史捷锋先生没有持有德美化工股票

。

史捷锋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

。

徐欣公

：

男

，

41

岁

，

副总经理

、

供应链总监

，

工商管理硕士

。

2002

年加入德美公司

，

曾任采购中心主任

、

客

户合作部经理

、

营销部经理

、

营销中心主任

、

采购中心主任等职务

。

2009

年

10

月

22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十

三次会议聘任为公司供应链总监

；

2011

年

4

月

14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

。

徐欣公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黄冠雄先生之间不存在关系

；

徐欣公先生持有

403,200

股德美化工股票

。

徐欣公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

。

区智明

：

男

，

46

岁

，

副总经理

，

大专学历

。

1996

年

6

月至今在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

先后担

任过应用工程师

、

业务员

、

市场部秘书

、

销售管理部部长

、

管理中心副主任

、

运营管理部经理

、

印花项目经理

、

成都德美精英化工有限公司经理

、

项目管理部经理

、

常务副总助理等职务

。

2010

年

8

月

24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

。

区智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黄

冠雄先生之间不存在关系

；

区智明先生持有

151,620

股德美化工股票

。

区智明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

周红艳

：

女

，

46

岁

，

财务总监

,

高级会计师

。

毕业于深圳大学经济系

，

获中山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

周女士

1995

年

～2000

年任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科长

，

2000

年

～2003

年

5

月任深圳市金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

2003

年

5

月进入公司任财务负责人

。

2009

年

10

月

22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十三次会

议聘任为公司财务总监

。

周红艳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黄

冠雄先生之间不存在关系

；

周红艳女士持有

418,880

股德美化工股票

。

周红艳女士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

陈秋有

：

男

，

40

岁

，

营销总监

，

EMBA

硕士

。

2001

年加入德美公司

，

曾任福建公司经理

、

汕头公司经理

、

无

锡公司经理

、

营销中心主任等职务

。

2009

年

10

月

22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聘任为公司营销总监

。

陈秋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黄

冠雄先生之间不存在关系

；

陈秋有先生持有

403,200

股德美化工股票

。

陈秋有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

朱闽翀

：

男

，

37

岁

，

董事会秘书

、

总经理助理

，

本科

。

1996

年毕业于江西理工大学

（

原南方冶金学院

）。

1997

年

～2004

年任江西赣南果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

，

2006

年起至今任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部经理

。

2011

年

12

月

29

日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总经理助理

。

朱闽翀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黄

冠雄先生之间不存在关系

；

朱闽翀先生没有持有德美化工股票

。

朱闽翀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

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

2

、

内审部门负责人简历

肖继杰

：

男

，

45

岁

，

审计部经理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毕业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财会专业

。

本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

。

肖先生

1987

年

～1991

年任深圳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

，

后在企业任副总会计师

、

审计室主

任

、

企业管理部经理等职

。

2000

年

7

月进入德美实业任审计部经理

，

2002

年起历任公司监事

。

2008

年至今

担任公司审计部经理职务

。

3

、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潘大可

：

女

，

32

岁

，

证券事务代表

、

证券部经理

。

2000

年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2000

年

至

2005

年

，

任职于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2005

年

8

月进入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先后在总

经理办公室

、

证券部任职

，

2007

年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

证券代码：002054� � �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1-052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

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在本公

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以通讯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

会议应出席会议的

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

其中监事高德先生因身体原因无法参加会议

，

委托监事卢俊彦先生出席

、

主持会议

并代为投票

。

本次会议由监事卢俊彦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的

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同意选举高德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职务

。

公司监事会主席高德先生简历

：

高 德

：

男

，

76

岁

，

监事会主席

，

大专文化

。

高先生

1951

年

～1989

年就职于大连染色织布总厂

，

历任市场

干部和管理干部

。

1999

年入股德美实业

，

2000

年起历任公司董事

、

监事会主席等职务

。

高德先生持有公司发起人股东佛山市顺德区昌连荣投资有限公司

16%

的股权

；

高德先生与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高明涛先生为父子关系

，

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黄冠雄先生之间不存在关系

；

高德先生没有持有德美化工股票

。

高德先生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也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

。

特此公告

。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86� � � �证券简称：全聚德 公告编号：2011-34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十八次董事会（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全聚德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

临时

）

的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以传真

、

邮件形式发出

，

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上午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通讯表决应参加的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通讯表决的董事有

9

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经各位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1．

审议通过公司

《

关于拟收购无锡市金聚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80%

股权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收购无锡市金聚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金聚源公司

）

80%

的

股权并签署相应

《

股权转让协议

》。

金聚源公司原为公司特许连锁企业

，

成立于

2010

年

4

月

，

在江苏省无锡市

北塘区运河公园内开办有全聚德无锡店

。

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截止

2011

年

11

月

30

日

，

金

聚源公司资产总额为

9,946,803.36

元

，

所有者权益为

7,283,056.35

元

。

从

2011

年

1

月

1

日到收购基准日

2011

年

11

月

30

日

，

金聚源公司实现收入

23,673,785.20

元

，

实现净利润

1,381,856.55

元

。

本次收购标的具体包括

：

郁国平

先生所持

40%

股权

，

李永平先生所持

22%

股权

，

朱建英女士所持

18%

股权

。

收购总价格参照评估报告确定为

1040

万元

。

2．

审议通过公司

《

关于审议修订后的

<

中国全聚德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中国全聚德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全文刊登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巨潮资讯

网

，

网址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